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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東天后宮115年「台東元宵遶境暨民俗藝術嘉年華會

活動」組織暨經費計畫書 

一、指導單位：台東縣政府、台東縣議會、台東市公所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台東天后宮承辦【115 台東元宵民俗遶

境祈福籌備委員會】 

榮譽會長：饒穎奇 

名譽會長：饒慶鈴 

名譽副會長：黃建賓、陳瑩、黃仁、吳秀華、林琮翰、王志

輝、陳銘風 

榮譽委員: 李建智、陳志峰、周達三、吳景槐、林參天、張

國洲、黃治維、王文怡、 簡維國、鄭崗山、胡中南、張品

澤。 

三、委員會： 

 會 長：林有德 

副會長：林政達 

總幹事：林崑成     

常務監事：湯德成 

委員：本會各董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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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督導組：林有德、湯德成、各委員。 

五、會計組：陳嬉受 

六、遶境事務組：林政達--林熙倫 

七、進廟組：蕭春心-楊卿勇 

八、交通組：劉烈榕 

九、總務組：林崑成 

十、公關文宣組：林崑成、洪素蓉、劉烈榕 

十一、接待組：宋少姜 

十二、典禮組：陳蘭枝、曾國榮、 

十三、進廟播音組：播音團隊    

十四、宮務組：林政達--林熙倫 

十五、志工組：王俊傑 

十六、評審組：外聘學者專家文化工作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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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 3月 3日台東元宵遶境開鑼流程表 

9 點---祈福式表演 

11、00報到 

11:20~介紹出席貴賓 

11:30 縣長致詞 

11:40 天后宮林董事長致詞 

11:45 貴賓致詞 

11:50 敲鑼   縣長、議長、董事長等 

12:00 起馬炮、天后宮大轎出發至四維路，貴賓等

同行。 

司儀：洪素蓉 

貴賓：縣長饒慶鈴 

議長:吳秀華 

  市長  陳銘風 

立委、議員等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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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進廟 115 年 3 月 4 日台東元宵遶境進廟流程表 

17:30      司儀開場白 

17:35   介紹出席貴賓 

17:40       董事長致詞 

炸寒單 

18:30    本宮等隊依序進廟。 

司儀：洪素蓉  

貴賓： 

天后宮董事長  林有德 

縣長  饒慶鈴 

議長  吳秀華 

市長  陳銘風 

立委、副議長.議員等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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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 115年「台東市元宵遶境祈福活動」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聯合宮廟神輿遶境，傳承台東元宵傳統民俗廟會文化，展現

台東文化特色，傳統遶境允為台東的文化資產，植入行銷神

後能促進台東觀光旅遊業發展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二、活動內容： 

神轎.陣頭.藝閣.花車、花燈、民俗技藝團、元宵燈謎會等元

宵遶境祈福保境安民。 

三、主辦單位:台東天后宮 

四、1.指導補助單位:台東縣政府、台東縣議會、台東市公所。 

2.協辦單位：台東縣警察局、消防局、環保局、衛生局、文

化處、交觀處。 

五、參加單位：各商家、社團、廟宇。 

六、辦理方式： 

（一）祈福遶境：永續推動台東元宵節時各宗教宮廟神轎陣頭搭

配藝閣花車或元宵花車、特殊民俗技藝團體（八家將、官

將首）、鑼鼓陣、舞龍舞獅團體等一起上街頭遶境，傳統

與現代元素結合，藉增觀光人潮及產值。 

1、舉辦時間：農曆元月 15 日 16 日遶境。 

2、參與遶境隊伍初審方式：報名隊伍以書面方式進行審查，

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均可參加 

（1）登記之寺廟。 

（2）道教會會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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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立案之表演團體。 

（4）曾應邀參加民俗藝陣表演或比賽獲獎者。 

七、遊行時間及路線： 

（一）遊行路線：訂遊行路線圖、採 2 天遶境方式辦

理、隊伍報名後排時間抽籤。 

（二）依縣府規定禁止放鞭炮煙火時間每日凌晨一點至清晨

五點，故本活動依照辦理，進廟時間計畫晚上 18 點開

始凌晨 12 點止。進廟時各隊須遵守規定 3.5 噸以上

車輛禁止入廟，並請依時限結束活動由側門出宮。 

八、遊行隊伍報名及報名手續： 

（一）領取報名表： 

1、報名書表親送或函寄台東天后宮（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222

號）辦理。報名書表可來宮索取。 

2、各隊辦理報名時除應檢附所有報名表格及報名資格等相關

資料，以供審核。請務必填送參加人員名冊。如附件  

3、爲控制遶境時間及品質，總隊數彈性增減，本宮有權作初

步篩選，報名隊伍不得異議。 

（二）遶境等報名日期：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

日止。抽籤日期:115 年 2 月 7 日上午十時地點本宮。但有

鄉鎮及特殊單位隊伍免抽籤排 1-7 號。 

（三）報名手續： 

1、填具參加民國 115 年元宵節遊行隊伍報名單。 

2、報名書表並加蓋印信及團體實際負責人印章，否則不予受

理；負責人為年滿 20 歲之法定公民（繳交身分證影本）。 



 - 7 - 

3、參加單位若有花車、藝閣、特殊陣頭，請特別註明。廟宇

擁有家將、官將首之陣頭、民俗藝陣均請註明。並註明督

陣人員姓名。 

九、參加隊伍公約： 

（一）參賽遶境隊伍、人員於當日集合時間前務必完成報到，逾

時 30 分以棄權論處。報到地點在台東市四維路口區域。 

（二）參賽隊伍嚴禁打架滋事及攜帶金屬類法寶（鋒利器物）。 

（三）各參加祈福遶境隊伍於途中經廟宇不得入內參禮不做表演

（並嚴禁設置臨時壇。） 

（四）參加隊伍車輛部分限制 2 輛（宮務車、神轎車、藝閣車、

元宵花車除外，其他車種限 2 輛）。 

（五）參加團體不得重複、借名報名，或另以其他名義參與遶境

或是併團參加。 

（六）遊行隊伍不得插隊。行進間不聽交通指揮及有血腥動作與

有辱主辦單位名譽情事者，列入三年內不邀請參加遶境名

單。 

（七）遶境隊伍或團體不得有血腥、鎖口針等表演。禁止

鋼管車參加遊境及表演。 

（八）活動期間遵守公約及大會人員之指揮、勸導，請各隊伍

務必配合，如有惡意擾亂遊行進行、不守規定者，請大會

督導人員立即反映報告本宮通知警方介入維持秩序並錄影

存證。 

  （九）本活動如人數超過 1 千人即為戶外大型群聚活動必須專

案申請、請注意安全。遶境隊伍依煙火炮竹管理條例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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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遶境隊伍及其他單位人員嚴禁施放 3.5 吋高空煙火

者，違者查獲可罰處 3 萬元以上。另遶境車載排炮之數量

限 50 公斤內，以策安全。為人員物件安全各隊請投保，

投保後投保單請在報名時提送影本給主辦單位。 

(十)本宮組督導及評審小組結合各單位等評分督勤。

建請各隊工作人員騎機車者應依規戴安全帽。 

    (十一) 以下各情形隊伍列入隔年或三年不邀請參加

名單:1.遶境途中鞭炮煙火施放太多，又不聽勸止

者。2.各參加祈福遶境隊伍陣頭不可在街頭表演拖

延時間阻擋前進，途中經廟宇不得入內參禮、不做

表演，只參禮一次。另遶境遊行路線上違反規定隊

伍列下次不邀請參加名單。3.遊行行進間不聽交通

指揮及有血腥動作與有違主辦單位規定情事者，列

入不邀請參加遶境名單。 

十、本實施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另行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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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東縣「115年「台東元宵遶境暨民俗藝術嘉年華會活動」計畫報名表 

寺廟（機關、單

位） 
名             
稱 

                （蓋關防） 

負責
人姓  
名 

 

電   
話 

（H）： 

手機： 

領隊(聯絡人)姓名  
職

稱 
 

聯絡方式 

電話  

行

動 

電

話 

 

住址  

參加單位填明 
1.宮廟登記証字號： 
2.陣頭、藝閣花車： 
3.主祀神明及副祀神明： 

宮廟歷史、陣頭 
(請概略說明) 

宮廟沿革： 

宮廟組織、陣頭介紹： 

補充說明欄  

註 

▲台東天后宮住址：台東市中華路一段 222 號、電

話 089325178。 
▲報名請蓋關防印章。 



 - 10 - 

切  結  書  
 

茲切結本堂（宮、壇、單位）參加台東縣「115年台東

市元宵遶境祈福活動」，願約束所有參加隊員遵守法令及

規則，不蓄意滋事、不濫放鞭炮。如有違反規定，本人願負 

一 切 責 任 。 

切結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印信）  

負 責 人：  

 

身份證字號：  

住  址：  

電  話： 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115 年 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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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隊參加 115年台東元宵遶境活動人員名冊=限 50 人以內 

職稱 姓         名 性別 出生

年月

日 

身份証 地                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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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 115年「台東元宵民俗遶境祈福」活動督導評審等實施 

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提昇台東宗教民俗活動素質及台東文化特色，並促進觀光旅

遊事業發展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 

二、內容： 

紀錄各隊遶境時出場表現情形，是否嚴守規範、或違規情形，

評選優劣單位，以增民俗活動的光彩 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台東天后宮  

四、合辦單位：各報名參加隊伍 

五、評審單位：延請學者、專家、社會文化工作者擔任，人數3

人。 

六、辦理方式： 

評審組選遶境路口定點觀察紀錄、或機動考查評審。 

1、時間：農曆元月 15-16 日 2 天(國曆 3 月 3-4 日)2 天路口

及進廟時進駐評分。2 月 27 日前先行舉辦評審會議。活

動後召開評審會議。 

2.評分從上午起至晚上在本宮進廟點及遶境路上。 

3.評審辦法由評審組執行之。 

七、行政人員： 

董事長林有德督導、承辦作業林崑成。 

八、、評分對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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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參加活動之隊伍。 

九、評分日期： 

民國 115 年 3 月 3-4 日（農曆正月 15-16 日）。 

十、評審人員：如上 

十一、評分等第： 

優選（90～100分）甲等（85~89 分）乙等（80~84 分） 

十二、評分內容與標準： 

1、 基準分 80 分中途插隊脫隊每次扣 10 分起終點亦同。 

2、 拜壇拜廟逾時每次扣 2 分至 5 分。 

3、 神轎或陣頭停滯街頭妨礙隊伍行進者 每次扣 20 分  

4、 有藝閣花車等隊伍加 5 分、表現優異再加 5 分。 

5、 不聴勸導嚴重者第二天禁止參與。 

6、 評分結果優者獎勵、不到 50 分的取消補助獎勵。 

   7、神轎藝閣、元宵花車創意藝術：20％ 熱鬧程度、色彩、

燈飾表現。 

8、藝陣綜合評比:佔 30% 

9、秩序：50％ 不脫隊滋事，嚴守紀律。進廟並在規定時間

內完成表演，逾時扣分。加團隊精神考評。 

十三、請各隊務必配合交通引導按照路線圖進行，違反規定發生

意外或糾紛自行負責。評審內容供主辦單位參用。 

十四、配合政府政策請各單位減少放鞭炮，夜間十點後減量十二

點嚴禁施及結束遶境。 

十六、遶境後主辦單位編印活動紀實為無形文化資產留下紀錄。 

十七、經費預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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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重要事項: 

1、 成立環保小組、交通督導小組。 

2、 沿途商家:鼓勵設擺香案、禁設臨時壇、禁危險炮火。 

3、 鼓勵各公家機關、國營事業、銀行、部隊等組花車或組隊

參加遊境。 

4、 限制事項:請各隊設督陣隨隊伍前進、不得借名報名、重複

報名併團等、人數限 50人內。 

5、 參加隊伍依例，報名完成後向縣府申請補助每隊 2萬元。 


